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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證據評價原則、自由心證原則、自由心證的內在、外在與一般性

限制、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壹、證據評價原則簡介 

 

王曉強和張彩雲是男女朋友，民國105年4月1日王曉強與張彩雲一同出遊，

隔天，王曉強報案說他與張彩雲在4月1日深夜發生爭吵，張彩雲負氣離開住宿飯

店，一夜未回，他擔心張彩雲出事，請警察協尋。經警察協尋，未發現張彩雲蹤

跡。 
數日後，張彩雲之父親張大偃向檢察官提出告訴，告王曉強殺害張彩雲，說

張彩雲托夢告知她已被王曉強殺害。檢察官指揮警察偵辦後，王曉強於警詢時曾

自白：「因張彩雲欲分手，我於4月1日深夜在八卦山區的隱密處，以預藏的藍波

刀威脅張彩雲不可分手，因張彩雲不肯，我就用藍波刀刺殺張彩雲13刀，張彩雲

死亡後，我即將張彩雲及藍波刀掩埋，將血衣血褲燒掉」等語，但警察帶同王曉

強去尋找張彩雲屍體及凶刀，均無所獲。王曉強於檢察官訊問時，則保持緘默。

而證人張大偃於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女兒從4月1日與王曉強出遊後即失

蹤。」等語。檢察官復調查張彩雲之手機通聯紀錄及金融卡交易明細，發現張彩

雲手機及金融卡自4月1日起即無使用紀錄。檢察官以王曉強涉犯殺人罪提起公

訴。 
經法院審理後，王曉強否認犯罪，並主張其警詢自白係遭警察刑求逼供所為

之陳述，經法院調查認王曉強之警詢自白確係遭警察刑求逼供所為。王曉強及其

辯護人對於其餘證據均同意作為證據。請問法院得否依自由心證採用王曉強的警

詢自白來認定犯罪事實？ 

 

刑 事 篇 

證據上的刑事訴訟（法官篇）
──不自由的自由心證 

案例 沒有屍體的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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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的鐵漢，才是特例6。 

二、自由證據評價原則（自由心證原則） 

 

圖：自由心證原則 

我國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155條第1項明定：「證據之證明力，

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這也就是通稱的「自由心證原則」。 
歷史證明：法定證據法則基本上是愚蠢的想法。證據價值千差萬別，不

可能由法律統一規定；法官如何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唯有可能依照個案的

具體情況判斷。 
其實，法律所能及所應限制，主要在於證據能力的限制：法律強行排除

某些證據（例如刑求所得自白），並且要求法官必須踐行嚴格證明程序，尤其

是親自接觸被告、證人，以便獲致對其直接的印象。只要是「出於審理庭」

的合法證據，其證據價值如何，只好委諸法官個人的確信與判斷，也就是自

由心證。當然，這種制度難免流於法官個人恣意的弊端，但卻是現有的選項

中比較可以被接受的7。 
應予注意，自由心證原則乃現代大多數國家共同的立法例，而非所謂大

陸法系國家的專利。大陸法的法官與英美法的陪審員，就證據調查結果如何

評價證明力的問題（例如某目擊證人的證言是否可信），最後都是委諸裁判者

的自由評價8。 
自由心證的立法模式之下，並無任何的硬性法律條文規定「何種證據的

證據價值高於其他證據」；並且除了要求法官必須到達「毫無合理懷疑」的主

觀確信始能為有罪判決之外，並無硬性法律條文規定「法官在何等條件之下

可以（或應該）認為犯罪事實已經證明，何等條件之下可以（或應該）認為

犯罪事實未經證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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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嚴格證明包括雙重的嚴格形式性，亦即證據

資料必須依照法律列舉的法定證據方法（被告、證人、鑑定人、文書、勘

驗）予以調查，並且應該遵守法定證據程序予以調查，包括個別法定證據方

法的特殊調查程序（如證人應命具結），以及所有法定證據方法的共同調查程

序（如直接審理原則）12。 
若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法官根本不得採為裁判基礎，更遑論評價其證據

價值。一言以蔽之，證據能力是自由心證的攔砂霸、擋土牆13。 

參、自由心證的限制 

 

圖：自由心證原則的限制 

一、自由心證的內在拘束──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 
本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

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依照自由心證原則，法官雖然可以「自

由」評價證據之證明力，但是仍應受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的拘束14。 
首先，法官應該遵守論理法則。論理法則是指推理、演繹的邏輯規則。

法官綜合評價證據的證據價值，據以判定事實真相如何之際，必須依照一般

推論事理及演繹結論的基本邏輯規則。例如推理演繹過程不得犯下循環論證

的錯誤，否則即屬違反論理法則。其次，把「可能的」選項當成「必然的」

結論，也是違反論理法則的常見情況，舉例來說，假設依照案例具體情況，

事實真相經確認只有可能是A、B、C三種，如果法官根據具體事證排除A，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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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不是一般有效的經驗法則，在規範上本來就不具有拘束自由

心證的效力，法官必須仔細審視具體個案的脈絡、氛圍，才能參照該等經驗

法則透露出來的「高度或然性」，判斷事實真偽。例如所謂的「初視的表面證

據」，就不是一個確鑿的，而是一個高或然性的事件流程。例如某小客車於十

字路口撞死乙，駕駛者逃逸。警方根據目擊者記錄之車牌號碼，循線找到小

客車所有人甲。雖甲否認涉案，但經鑑定結果，該車確實為肇事車輛。然法

官不能以「甲為該小客車之所有人」直接認定「所以案發當時駕駛該小客車

者為甲」，雖然小客車的所有人「往往」就是駕駛者，但這只是一個「初視的

表面證據」，並不是一個「一般有效的經驗法則」，法官必須憑藉其他間接證

據綜合評價，諸如甲平常有無出借汽車的習慣、證人目擊的駕駛者長相、甲

當日是否曾經駕駛汽車等證據，判斷駕駛者是否為甲17。 

二、自由心證的外在限制 
雖然我國就證明力如何評價之問題，採行自由心證的立法，但立法者有

時基於某些特別的考量（如訴訟經濟、法治程序等），以硬性的法律明文，指

導法官如何從事證據證明力的評價，構成自由心證的外在限制，茲分述如

下： 

（一）審判筆錄之證明力 

本法第 47條規定：「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專以審判筆錄為

證。」據此，最高法院審查下級審審判之訴訟程序有無違背法令，並

不取決於「自由心證」，而是取決於審判筆錄之記載。但應注意，在

筆錄本身真偽成為爭執問題，或是筆錄缺漏、矛盾者，便應解除此項

自由心證之限制18。 

（二）被告自白須有補強證據 

本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

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

符。」換言之，法官不能單憑被告或共犯之自白，就依自由心證「確

信」其犯罪事實而判處被告有罪。此時法官「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

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19。 

（三）緘默之評價 

本法第156條第4項規定：「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

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斷其罪行。」亦即，被告行使緘默權

者，該項權利之行使本身，不得依照自由心證而作為推斷犯罪事實的

基礎；但若被告部分緘默，即就個別問題選擇性陳述者，法院便得依

照自由心證而予評價20。 
何以在全部緘默情形，法官不得自由評價，但在選擇性陳述情形，法官

卻得對其自由心證？原因並不難理解，「被告」與證人、鑑定人、文書及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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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反面解釋，被告之自白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

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者，不得作為證據，亦即無證據能力。 
法院調查認為： 

一、王曉強之警詢自白確係遭警察刑求逼供所為，依前揭法條，王曉強之警

詢自白已經禁止使用而無證據能力。如前所述，有證據能力的證據乃自

由心證的前提，王曉強之警詢自白既無證據能力，自不得成為自由心證

的評價對象，法院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二、證人張大偃於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我女兒從4月1日與王曉強出遊後

即失蹤。」等語及張彩雲之手機通聯紀錄及金融卡交易明細顯示張彩雲

自4月1日起即無使用手機、金融卡之紀錄，乃法定之證據方法（證人、

文書），若經嚴格證明程序，即具有證據能力，法院得以自由心證評價前

揭證據之證據價值，惟張大偃之前揭證詞僅能證明張彩雲自4月1日與王

曉強出遊後即未與張大偃聯絡，而張彩雲之手機通聯紀錄及金融卡交易

明細均僅能證明張彩雲自4月1日起即未使用手機及金融卡，前揭3項證據

綜合來判斷，尚無法排除張彩雲仍活在世上，但為躲避王曉強之糾纏及

怕連累家人，而遠走他鄉，在異地生活之情形，因此法院無法自前揭3項
證據推導出張彩雲已被王曉強殺害之確信。 

三、附帶說明，所有經判定為禁止使用範圍的證據，皆無證據能力，不得作

為裁判的基礎，縱使這些證據的證據價值頗高，乃至於完全符合真實，

法官也不得予以自由評價或採為裁判基礎。一經禁止使用的證據，已經

確定「出局」，因此縱使經過審判期日的嚴格證明程序，也無法敗部復活

而重新取得證據能力23。王曉強警詢之自白已被禁止使用，縱使經過嚴格

證明程序，亦無法重新取得證據能力。 
 

【註釋】 
 
1  法定證據評價原則乃證明力層次之法則，與證據能力層次之嚴格證明法則（包含「法

定證據方法」與「法定證據程序」之雙重限制）不可混淆。請參閱林鈺雄，嚴格證明

與刑事證據，2002年9月版，第97頁。 
2  請參閱林鈺雄，刑事訴訟法論上冊，2007年9月5日版，第465頁。 
3  同註1，第97頁。 
4  同註1，第98頁。 
5  同註1，第98至99頁。 
6  同註1，第99至100頁。 
7  同註2，第466頁。 
8  同註2，第466至467頁。 
9  同註1，第101頁。 
10 同註1，第102頁。 
11 同註1，第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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